
活着读后感(精选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活着读后感篇一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噪音在
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

中年去掘藏，

老年做和尚。”

“可就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富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
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就是如何衰
老的。”

虽然说以前看过电影，但是读过原著之后才真正读懂这个故
事。看似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富家公子因赌博而家道中落的故
事，但却映射出许多人生中的哲理。

生老病死，与自己的至亲告别，这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福贵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家有田产和宅院，即使成天游手
好闲也不需要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可谓是衣食无忧。但是他
偏偏迷上了赌博。

福贵因赌博将家产败光，这是意料之中的。原本的锦衣玉食，
家庭幸福，一切都化为乌有。



经历这样的变故，他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堕落，从前游
手好闲的少爷也兢兢业业干起活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
子人，靠脏活累活来维持生计，虽然艰辛，但是这个家却变
得更加温馨了。

可惜好景不长，有庆的意外离世打破了这个家庭的温馨美好，
儿女双全的福贵仅剩一个聋哑的女儿凤霞。

后来，凤霞嫁给了老实善良四喜，落在福贵夫妇心头的一件
大事落下。不幸的是凤霞却因生产大出血离世，白发人送黑
发人的悲剧再次上演，福贵的妻子家珍不能承受失去子女的
打击，没多久也去世了。

就连二喜这样老实善良的人也难逃厄运，在工地的一次事故
中离世。

书中的主人公一个接一个走了，最后只留下福贵和一头老牛。

到头竟是一场空，颠簸大半生的他无人可以诉说，只能与老
牛相伴。

从家财万贯到孑然一身，福贵活得大起大落，虽然最后他还
活着，但是心里也许已经死了。

一步错步步错。福贵的追悔挽回不了什么，比死更难的也许
是这样孤独地活着吧。

每个人活着又是何其不易呢，在每个时期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学生时代为成绩烦恼，希望能成为父母的骄傲；成年以
后为生活奔波，希望能接过父母手上的重担；人到中年，上
有老下有小，希望能再多打拼几年，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未来。

人的一生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



那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本书一开篇就给了我们
答案：

“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呐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
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忍受，忍受生活赋予的快
乐和痛苦，幸福和不幸，悲伤和高兴以及兴奋和无奈等等，
哪怕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的死亡撕扯得粉碎，也要
坚强的忍受。”

人生就是悲喜交加，体味这世间的酸甜苦辣。

活着读后感篇二

一直没有正式看过这本名气很大的书，现实中有人亲人一个
个离世，大家总说这是现实版的福贵，大抵猜到了书中讲述
的是一个怎样悲惨的故事；但是真正摊开来读，还是几度掩
面哭泣，几乎读不下去，真的是太惨了。

福贵作为地主家的儿子，吃喝嫖赌，一路活到老；不管他受
什么样的罪，都是咎由自取，并没有觉得心痛。

到是福贵的妻子家珍，贤良淑德，对福贵不离不弃，本来儿
女双全，却一个个失去，最后还得了软骨病，真的看得内心
极度煎熬，老天也真是不公，为什么要这么对一个善良的人。

还有福贵的闺女凤霞，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却得病变成了聋
哑人，还好嫁了个歪脖子的好男人，在街坊邻里间都有口皆
碑的，结果难产去世，真的气得我想把书摔在地上。

又看了葛优和巩俐的电影版，与原著有点区别，福贵身边的
人离世的原因更适合那个年代了；我也是几度中断不敢看了。
虽然巩俐演得很坚强，但是没有我心目中家珍的柔弱。

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在夜里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



那时候有很多梦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还经常停电，
大概初二的时候，家里才是整个村里少数装电话的人，初装
费就要一千多，现在家里座机基本都没了，大家也习惯了，
免费送都没人要。

但是那时候很开心啊，没有手机，周末就是跟小伙伴去天桥
掏虾，去人家地里偷红萝卜，红薯，烧一堆火，红薯用泥巴
包起来放进去烧，拿出来可好吃了，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
的红薯；现在周末躺在家里吹着空调，感觉颈椎疼，一身肥
肉。

初中开始打篮球，然后一直看nba，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去美国
看nba，结果去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看了尼克斯，去布鲁克林
看了篮网，然后因为时差在山呼海啸中居然睡着了；也是形
式大于内容了吧。

以前觉得香车美女跟自己遥不可及，现在买了百万豪车，身
边也一直不缺美女；猎艳的好奇心也少了，大概什么东西都
唾手可得的时候，就索然无味了吧。

自己从小就认为活着就是要走人生主旋律，在年轻时就要奋
斗，然后娶妻生子，买房买车，积累财富。也去游山玩水，
也去放荡夜场，但自己都知道这些不是人生主旋律，偶尔为
之可以，但是不能当饭吃。所以自己从来也不去羡慕那些辞
去工作周游世界的人，不羡慕那些抛妻弃子成就伟业的人，
普世的价值观不是世俗，而是让自己心安的法门。

我也慢慢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有钱有闲，不至于财务
自由，但是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关键是活着到不惑之年，真
的没有太多的欲望，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也越来越喜欢独
处，觉得大多数烦恼都是跟人相处来的。

以前一直觉得感受到痛苦才觉得自己活着，所以去创业，去
经历四面楚歌的困境；去跑马拉松，去越野，感受身体极限



的痛苦；去跳伞，去蹦极，刺激的瞬间感觉自己活着；但是
现在连个恐怖片都不想看，不是不敢，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受刺激，安安稳稳地活着比啥都强，是什么时候，自己失去
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这两年，大概唯有坐下来静静地看书，写写读书笔记，与书
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并反思自己的内心，每次内心的碰撞感
到自己活着，明心见性，了生死。

也许活着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只是活着而已。和心爱的
人一起走过千山万水，去国内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独处的
时候就静静地看书，修身养性，不急不躁；工作就有一说一，
做好分内的事，精进自己的技术，加强团队的管理，在正确
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做该做的事，不要干着活摸着鱼，一天
天浑浑噩噩，这是对自己的不善，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活着，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问心无愧。

活着读后感篇三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
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
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三毛

暑假一次在书城转悠选书，一位刚参加完高考在店内打工的
高中生向我推荐了余华的作品《活着》、《第七天》，便买
来拜读。读完特别感受到作家余华善于对死亡，残酷，阴暗
进行冷静、细致的描写，“用文字制造疼痛”。看他的文字，
也许多年以后你已经忘了他的情节，可是他的文字带来的那
种直撮心底的疼痛感是无论多久依然清晰地的!

余华说：“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
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
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读完此书，心情是沉重的。这本薄薄的题为“活着”的小说，
一路走来，却充满着死亡，悲伤，苦难。主人公福贵不曾得
福，未有富贵。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相继离去，
只剩下他，和一只同样风烛残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牛，在
夕阳下相伴而去的背影。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千钧
的重压，它没有断。合上书，回想福贵的一生，不禁慨叹：
人仅仅是与万物一样的物质存在，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活着》不是当今最杰出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薄
薄的小册子一旦翻阅起来却尤感滞重。总有那么一些细节，
不经意间就会打动你!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
己的故事，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旁人眼中福贵的苦难一生，
而对于自己感受一生的福贵，也许更多感受到的是归于平静
的幸福。我喜欢微笑着读福贵与老牛的对话：“二喜，有庆
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其实这不过
是老人编出来的。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牛，老牛听到还有别
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老人黝
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
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命运，让灾难与痛苦代表了他的一生，让他的至亲至爱，一
个个记忆中鲜活的生命，相继在他毫无防备中离开，徒留悲
凉黄昏中，坟冢前，一双颤抖着的双手，和一双空洞的眼眸。
命运，也赋予了他一种沉重的责任，让他在失去至亲的巨大
悲痛中，放弃了随之而去的解脱，而选择了留在这个悲伤的
世界，去照顾健在的亲人，去尽自己活着的责任。

命运，也恩赐了他一路相伴的幸福，他三生有幸，修来一个
贤惠能干的好妻子，无怨无悔，倾尽一世温柔，陪他终老一
生，以至于，他可以在她最后的日子里，背着她，在落日余



晖的田野中，静静地走着，怀旧地诉说着，欣慰地笑着，悄
悄地哭着，陪她走完人生的旅程。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
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
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
庸。在苦难中忍耐，在忍耐中坚强，在坚强中重生，在重生
中幸福，在幸福中再次迎接新的苦难。朝朝暮暮，不断轮回。
我想，这便是活着吧。

活着读后感篇四

近期公司组织征文活动，在众多书中发现了这样一本书，一
本看似很有生命力的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是鹅黄色封面，
接着看到中间镶嵌着黄色和绿色的花草，一丝愉悦从心底闪
过，暗自庆幸自己先发现这本质感非常的书，准备着在某个
闲暇的午后细细品读。

《简单活着，真好》是著名英国作家彼得梅尔的一本书。书
中讲述了麦柯斯，一个在伦敦大公司工作的英国倒霉蛋，因
工作与生活的不如意，而义无返顾地投入阳光明媚的普罗旺
斯的怀抱的故事。在那，葡萄园和明媚的阳光晒干了他关节
里伦敦的阴霾，一个风情万种的饭馆女老板范妮侍候好他的
胃也安抚了他的心，从美国加州飞来的堂妹也慷慨地没有与
他计较叔叔的遗产，虽然一个蛇蝎美女偷窃他葡萄园酿制的
美酒来牟取暴利但最后也溜之大吉。麦克斯在普罗旺斯的葡
萄园里享受蓝天白云，收获美酒佳人。

在这本书里我们每个人梦想的生活。一栋房子，阳光像小溪
般淌过卧室的玻璃窗，在窗前醒来，在窗前看书，抬眼看到
的都是绿。还有一处花园，在有风的下午闲看太阳将天空染
成如绚丽篝火般的粉紫色。夜幕初临，举办一场欢乐的聚会，
等待星星露头。但在这个竞争压力及其大的现代社会，人们
每天都忙碌于学业，事业，家庭，被紧张而又匆忙的生活压



榨得没有一点自由。生活变得暗淡，像枯树枝一般单调乏味；
目光变得功利，利益被摆在第一位，一切都从自身的利益出
发。贪婪、利益、欲望占据了生活的每一分钟，让人们忘却
了那种恬淡的生活。

依稀记得小时候住在奶奶的老院子里，屋子用青黑色的砖砌
成的，白色的墙，青黑色的瓦。由于岁月的冲刷，已经裸露
出些许黛色的砖块，显示出些许岁月的沧桑，屋旁的那棵梧
桐高大魁梧，浓浓的绿叶撑起一片蓝天，守护着饱经风霜的
院子。阳光透过叶子，细碎地点缀在屋檐下，燕语呢喃，花
香萦绕。当年的我，总是习惯跟小伙伴翻过篱笆，去摘带着
雨水的栀子花，然后被花主骂的狗血喷头；总喜欢偷偷溜进
邻居家逗弄那只贪玩的小狗，直到狗狗精疲力尽才悻悻离开；
总幻想着什么时候乘着大人不在溜上屋顶，去看不远处的巷
口。下雨的时候，院子里变成一个水塘子，我总是约着几个
要好的伙伴，在雨里踩着水，哼着不着调的小曲，直到全身
湿透被骂回家才依依不舍得分开。而如今，家里的老房子早
已不复存在了，鳞次栉比的楼房不断延伸，再到下雨天已没
有了儿时泥土的芬芳与踩雨水的快乐，有的只是各种建筑废
弃材料的化工味道和路上行人脚步的匆匆。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过：“人可以没有爱情，没有自由，没有
健康，没有金钱，但我们必须有心情”。这正是很好地比喻
了现世的状况，喧闹的城市，似乎想拥有一颗平静的心境变
得极为困难。面对每天发生的不可预料的事情，我们因为放
不下，所以总是惴惴不安。惜刘禹锡被贬陋室，却道
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豁达；再览陶渊明，寄情菊
花，厌弃尘俗，不慕荣利，安贫乐道，“采菊东南下，悠然
见南山”，这是怎样一种祥和的心境，才能道出“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的佳句。

繁忙的时代，人们享受着繁华，失去了健康和宁静。他们哈
欠连天，没有胃口，脾气暴躁，没精打采，被无奈地束缚在
写字楼里，像失去野性的困兽，淡忘了天性。是时候去享受



时光了，如书中所说“逃逸都市，享受慵懒，在普罗旺斯做
个时间的盗贼。”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好好享受自己
有限的时光，不要把它们浪费在无谓的忙碌中，不如修身养
性，乐得自在。

生活像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在脚下延伸，简单活着是体味生活
的一门必须课。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拥有一颗宁静广博透明
的心，来覆盖生命的每一个清晨和夜晚。

活着读后感篇五

夜深人静，窗外传来了稀稀落落的犬吠声，点点星光洒落在
床头，闻着淡淡的茉莉花茶香味，翻开了搁置许久的《活
着》。起初我是不知道余华写的这本书，还是偶尔看到朋友
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来
当和尚”吸引了我。我想，这种对生命的感慨，已经超越了
时代的界限。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所活”，简短的一句话写到了我心里，但却不敢苟同。我
想自己也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我觉得活着之外也有许多人
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人，并不想以福贵那种老
来当和尚的心态去活着。

福贵年轻的时候是个浪荡子弟，吃喝嫖赌败光了自己的家产，
沦为一介贫农。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也因此病倒了，再
去给母亲请大夫看病的时候又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在战场
上九死一生回来的福贵，没有见到母亲最后的一面时，我已
经对这个主人公失去了信心，同时心怀怨恨，怎么就没死在
战场呢。在我看来，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子女的责任与义务，
也是情感的一种寄托。虽然此时的福贵已经体会到活着的好
了，想要去过稳当的日子，但这时的女儿凤霞却因病变成了
哑巴，妻子身体也因病而每况日下。



生活的苦难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少给你增添一点压力。
福贵的妻子本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却要跟着福贵去辛苦的
劳作，最后因为营养不良吃喝不好，而得了软骨病。索性的
是，福贵的儿子在一天天长大，那真的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
子。可就是这么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却在为自己的校长
（县长的女儿）献血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看着医生不
顾孩子死活，抽干孩子的血，只为了救县长的女儿。我哭了，
因为这个可爱的孩子死的真的太冤枉了。那个时代，一个穷
苦人家的孩子，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此刻的我已无力去追问
那些坏人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

四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福贵的聋哑女儿凤霞慢慢长大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本以为生活可以让这个苦
难的家庭幸福一些。可是凤霞在生孩子之后大出血死了，留
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苦根。福贵的妻子，在几个月之后也拖
着病体撒手人寰，去找自己的孩子了。我想，或许此刻的她
才是最幸福最轻松的时候吧。

这时候的家庭，就剩下了福贵的外孙、女婿一起生活。尽管
如此，大家也要努力活着。可是福贵的女婿也在工作的过程
中死去了，然后苦根在福贵无意中让孩子吃了豆子之后撑死
了。此刻的我已经无法用言语去描述自己对于福贵这个主人
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风烛残年的福贵还在努力的生活下去。我
在想起了书中开始时候的一句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或许真的是吧。富
贵的一生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我在想，如果我处于福贵
的状态中，是否有勇气去面对他所面对的一切，又是否有勇
气去继续活下去。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我看到广阔的
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
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此刻的我仿佛看到了福贵坐在大槐树下，缓缓讲述着他的一
生，语气中没有大喜大悲，这种大喜大悲却传达到了我们的
心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福贵学习，学习他那种对待生活
的乐观态度。无论面对多么沉痛的打击，都要有活下去的勇
气，这大概就是生命的真谛吧。

生活有时候是无奈的，甚至很现实、残忍，但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要努力去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正如我们遇到生工作
中的困难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得抱有希望，去努力的工作，
去解决问题，去经历磨难的洗礼，才会懂得成长，懂得珍爱
生命，懂得努力奋斗，懂得生活！

活着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读成长心灵鸡汤之人活着样有尊严》这篇文
章，它的大概内容是：维尼的母亲是他7岁那年去世的，父亲
又娶了一个犹太人。一天，维尼偷摘人家院子里的葡萄时，
被大胡子逮找了，维尼平时就最怕他了，如今在他的院子里
犯错。大胡子叫维尼跪下。在大胡子的强迫下，维尼跪下了，
恰巧被继母看见了，她冲上前，一把把维尼提起来，并对大
胡子叫道：“你太过分了！”到了家，她狠狠的打了托尼一
顿，边打边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他抱住了继母的肩膀
道：“妈，我再也不敢了”这是维尼第一次和继母叫妈。

读了这篇文章，我最大的感想是：做人就要有尊严，尊严说
起来简单，可谁知道“尊严”二字有多么重要！一个人可以
犯错误，但不能丧失尊严。只有捍卫了尊严，信念才不会缺
失，人生的阵地才不会陷落，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获得辉
煌的人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反面教材。比如说那些乞丐，也许他
们就为了一两块钱，就随便给人跪下，甚至磕头。其实，他
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果实，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正
确的道路，这就是因为钱带给他们的诱惑，劳动又太累太辛



苦，所以他们相当于放弃了自己，去给钱当奴隶。这是可耻
的！

科林斯托姆说过：“虽然尊严不是一种美德，却是许多美德
之母。”卢梭也曾说过：“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应该维护
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只有尊严，才能捍卫
自己的地位，丢失尊严，就等于自暴自弃，这样的人不值得
去大家关心他和爱护他，尊严二字其实很深奥，尊严二字也
很简单，它很难做到有容易做到！

同学们，请记住，“做人必须有尊严！”

活着读后感篇七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读完了余华的《活着》，感受富贵坎坷的
一生。

开始的不幸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后来的不幸是外界给他带来
的。

故事由“我”遇到一位老人引出，老人在树下给“我”讲出
他的'一生。

作者没有煽情，我们感受到的都是苦难本身所带来的，而作
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不是悲情的，能在他们身上看到活着的意
志。

本书用第一人称，弱化了那些不幸，从本人口中讲的故事，
即使是悲苦也带着些别人感受不到的幸福。

就像作者说的：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读后感篇八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不知道是吃的多了无聊还是内心的善
良呼喊加入了一个义工群体，并和他们去看望一个得了白血
病的大学生，家是租的房子，学生的父母也在，据说看病已
经花费好几十万，大家去安慰了半天，就开始偷偷的给学生
父母钱，事后知道有一个义工给了一千元，我比较仔细，给
了五十元，和一本书，当时钱夹在书里，内心穷酸扯淡固执
的一直以来始终认为精神满足比物质金钱要重要的多。

这本书的名字叫-----活着，是的，余华的活着。

网上买了好几本，一本11.6元，物美价廉，而且绝对配得上
可以居家旅游坐火车飞机适当时拿出来翻看装文艺二货青年
的不二之选。

当我递给生命能量在递减的学生时，还没有忘记强忍着泪水
在扉页写下给他的留言----你要坚强的活着，小刀。

学生看着我，虚弱的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人活着有意义吗？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但当时我坚定的点了点头：“有”。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死亡边缘的念头，但对于一个绝症患者，
人只要活着，活着就好，活着。

他的父母说他不能流血，一流就止不住，像“血疑“中的大
岛幸子，还要不停的换血。

相同的是都是白血病，不同之处大岛家有钱，学生家据说父
母把房子,牛羊都卖了，为了维持他最多一年转瞬即逝的生命。

有时候，人的生命是如此顽强而又如此脆弱。



想想此时看这篇文章，活着的你。

离开时的阳光，烈，我开着车且打开空调回家，院里几个老
头在下棋，习惯性凑过去瞎指点几句，虽然没人理还是满意
的上楼回家，先墩了地，烧开一壶水，喝茶，翻书，喂鱼，
休息一会给老婆孩子做饭，突然之间觉得人活着就挺好。

推荐一本书，余华的活着，一本活着，余华足以傲视人才济
济的作家群雄。

此书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形容，“伟大”这个词在
这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

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

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
笔调，目睹少爷富贵的荒延、破产和艰难；继而又假惺惺地
给我们一点点的美好的希望，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让凤
霞嫁了人生了孩子，让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有了简陋的
欢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在萦绕他们的时候，余华丝
毫没有犹疑，他铁青着脸让自己的角色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
毫无征兆，近乎残忍，只留下我们错愕当场。

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岁月，因为并未真正有过艰难和困顿，
这个故事让青年的我们不禁有些战栗。薄薄的十二万字，笼
罩着“欲哭无泪的压抑”。只是阖上书之时，内心似乎多了
一些超越世俗欲望和纷争的平静。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而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
的苦楚，但是依然要坚忍，顽强。这应该便是生命的力量罢
了。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
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
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



庸。”

所以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无论现实我们经历的是措手不
及的幸福喜悦，抑或是无可奉告的艰辛苦难，只要继续活着，
它们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都将被我们和时间一一遗忘，只
留下苍白的结果。那个结果对现实的我们毫发无伤，告诉我，
谁还不在不堪着失恋的痛苦，或者某个伤疤最初的鲜血淋漓。

我放佛已经看到了许多的问号：这样，我们生存还有什么意
义？

嗯，就像谁说的，企图探究活着的意义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笑
话。人只是一种存在，它与天地万物一样毫无意义。

呵呵，我们也许至需要像福贵那样活着，像那头老牛那样活
着。尽管有些苍凉的意味。

是不是爱过了才会动的心死了还要活着的坎坷。

活着读后感篇九

在悲痛笼罩下仍然也要坚强地活着，相信时光会磨灭一切，
尽管世事变迁丝毫没有让福贵和家珍淡忘，淡忘那些本该遗
忘的一切。

长达十年的文革来了，凤霞的婚姻亦默契地娓娓到来。阴霾
十年的前几年，因为凤霞所带来的幸福让这个被阴暗笼罩的
家庭又重焕几丝生机。但是，好时光总是翩若惊鸿，苦根的
出生残忍地呼唤凤霞去用尽自己的生命献祭，久违的幸福亦
随凤霞的死而戛然而止。福贵再一次怀抱自己的亲身骨肉，
用自己的苍白之发葬送了献身母爱的他的凤霞。悲雨淅沥地
随风而下，无穷，无尽。

三个月后，伴他一生的家珍呢喃遗语、带着病痛安静地闭上



了眼睛。“来生，我还做你的女人。”家珍温柔的话语充斥
他双耳，双眼因泪水的汇聚而模糊不清，他将家珍送入尘壤
的怀抱。落叶，终需归根。

三年后的一次意外事故，二喜被两块水泥板压得血肉模糊，
顷刻间便遗留下苦根并跟随凤霞的缓缓步伐而逝去。自己的
三位至亲都死在同一所医院，福贵苦笑，他恨这间医院，也
许这就是命运无常吧，而他薄弱的力量撼动不了丝毫关于命
运的无常。

余华的《活着》，几乎是用了一下午时间，一口气读完。好
的文学作品如同有魔力般，让读者不忍放下。读完的第一感
受是富贵的一生太悲惨了，似乎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到他身上。

在书中你能看见兴盛、看见衰败、看见颓唐、看见生活怎样
折磨一个人，看见离奇却又平凡的人生。但正如作者所言，
这个故事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
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
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

生活对富贵而言，真的是一条路，没有枝杈，就这么走下去，
风来了，就吹风，雨来了，就淋雨。受不住了，就倒下，倒
下了就再站起来，继续蹒跚前行。他对苦难的承受力以及乐
观的生活态度，让我对生活，乃至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与理
解。人生的喜怒哀乐，都建立在活着的基础上，活着需要韧
性，活着才是一件幸福的事。


